
客户名称本金 利息 费用 担保情况

淄博联兴
炭素有限
公司

44,769,616 . 74 7,588,098 . 45 235,448 . 00

山东清源石化
有 限 公 司 、联
兴炭素（山东）
有 限 公 司 ，淄
博联兴炭素有
限公司应收账
款质押

序号 客户名称 本金 利息 费用保证人、抵押人情况

1
淄博华威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30,000,000 . 00 315,311 . 58 0 . 00

淄博腾飞生物质热电有限公
司、山东丽村电站技术有限公
司、马雷、张亚莉、贾学东、贾
英、淄博华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名下土地 45063 . 16 平米，房
产 5034 . 84 平方米。

合计 30,000,000 . 00 315,311 . 58

序号贷款行 借款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1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潍坊中潍家具制造有限
公司

抵押人：潍坊中潍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保证
人：潍坊市浩瀚机械有限公司、潍坊鸿业无
纺布有限公司、刘伟、刘砚平、王笃芝、赵
淼、李学军；

人民币 5,988,783 . 76

2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潍坊润恒经贸有限公司
抵押人：张新峰；保证人：山东亿家乐食品
有限公司、潍坊中鸿食品有限公司、张新
峰、申佳陶、王伟、张伟；

人民币 7,358,782 . 0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临朐荣腾建材有限公司 抵押人：丛佃忠；保证人：丛佃忠、徐喜峰 人民币 6,394,502 . 22

4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山东华燕制衣有限公司 抵押人：李睿；保证人：刘海燕、李涛 人民币 9,770,307 . 50

5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山东永通塑业股份有限
公司

抵押人：山东永通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保证
人：张维、张仁山

人民币 56,999,450 . 00

6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潍坊惠祥物流有限公司
抵押人：潍坊北海冷轧板有限公司；保证
人：潍坊市益诚物资有限公司、王立强、
杨林森、王桂莲

人民币 40,000,000 . 00

7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潍坊佳华工贸有限公司
抵押人：潍坊佳华工贸有限公司；保证人：
诸城金辉塑料有限公司、范视国、高守艳

人民币 9,986,530 . 74

8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青州市鹏辉包装制品有
限公司

保证人：青州市玉芳食品有限公司、杨洪
星、张继美

人民币 2,992,730 . 84

9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青州市鑫牛机械有限公
司

保证人：青州市方正机械有限公司、牛光
景、马连菊、牛娟

人民币 2,999,597 . 14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山东海特重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青州市鑫海机械有限公司、张海
明、王红霞

人民币 2,914,098 . 75

11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山东含羞草卫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安丘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冯
希波、陈雯

人民币 39,274,675 . 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山东永力起重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保证人：青州市祥和制动器有限公司、文继
功、郭新娥

人民币 14,900,000 . 00

13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山东九瑞医药有限公司
保证人：潍坊百姓福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李晓林、张慧玲

人民币 4,991,320 . 52

14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潍坊佳盟经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潍坊美尔经贸有限公司、潍坊霄翔
商贸有限公司、李辛、高树军、张拥军、刘秀
贞、吴晓茜、谭冰

人民币 2,510,669 . 16

15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潍坊美尔经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潍坊佳盟经贸有限公司、潍坊霄翔
商贸有限公司、李辛、高树军、张拥军、刘秀
贞、吴晓茜、谭冰

人民币 2,471,216 . 46

16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潍坊万美塑料包装有限
公司

保证人：潍坊成浩包装有限公司、王乃章王
立英、王乃成、王美苓

人民币 651,149 . 80

17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潍坊祥源达机械配套有
限公司

保证人：昌乐恒大包装有限公司、王来明、
刘永辉、李好凯、艾志玲、李学树、张玉莲

人民币 1,967,130 . 45

18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

潍坊新概念机械厂
保证人：潍坊潍佳机筛有限责任公司、朱文
利、张继花、王建军、王若萍

人民币 2,000,000 . 00

序号债权行 债务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1
山东临沂罗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原临沂市罗庄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临沂盛鼎瓷业
有限公司

于凤艳、李自霞、张令友、张祥祥 人民币33,690,000 . 00

2
山东临沂罗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原临沂市罗庄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临沂华旗瓷业
有限公司

临沂奥鹏建陶有限公司、临沂市罗
庄区新华纸箱厂、临沂丰璟瓷业有
限责任公司、于洪宾、武卫东、张令
仪、张令友、于凤艳、张祥祥

人民币10,447,620 . 93

3
山东临沂罗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原临沂市罗庄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临沂昌华纸品
有限公司

临沂宏图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
司、诸葛从雷、王士昌、王士民

人民币19,350,000 . 00

4
山东临沂罗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原临沂市罗庄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临沂市景泰建
陶有限公司

山东圣地奥建陶有限公司、李义
学、李义波

人民币13,245,451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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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18 年 1 月 17 日
临沂城邦商业广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我院

办理的〔2017 〕临技字第 106 号济南建工总承包集
团有限公司与临沂城邦商业广场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需对该案中涉
案临沂市银雀山公园地下商场二期工程的造价
予以对外委托审计。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天下午 15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楼二楼拍卖大厅办理
对外委托事宜(协商有关事项、选择专业机构、质
证有关材料、通知参加现场活动等)，并携带身份
证件或派员持授权委托书等按时到达。根据法律
和人民法院有关规定，被通知人逾期不至，视为
自动放弃权利，不影响有关活动的进行及效力，
并由被通知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文博：我院办理的〔 2017 〕临技字第 107

号汪东海与周文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需对该案中周文博名下位于罗庄区义堂镇
凤凰花园小区(原义堂社区)5 号楼 30 套房产及
车库对外委托评估。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天下午 15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楼二楼拍卖大
厅 办 理 对 外 委 托 事 宜(协 商 有 关 事 项 、选 择 专
业 机 构 、质 证 有 关 材 料 、通 知 参 加 现 场 活 动
等)，并 携 带 身 份 证 件 或 派 员 持 授 权 委 托 书 等
按时到达。根据法律和人民法院有关规定，被
通知人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权利，不影响
有关活动的进行及效力，并由被通知人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裁定受理了韩德

亮对潍坊市志军化肥销售有限公司、潍坊市志军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经本院审
查，截止 2017 年 12 月 27 日，潍坊市志军化肥销
售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969846 . 6 5 ，负债总额为
20233812 . 67 元，资不抵债 17263966 . 02 元。潍坊市
志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12137974 . 00 元，
负债总额 23456327 . 28 元，资不抵债 11318353 . 28
元。本院认为，被申请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条件。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
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1 月 5
日作出(2017)鲁 0784 破 2 号之一、(2017)鲁 0784 破
3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宣告被申请人潍坊市志军
化肥销售有限公司、潍坊市志军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破产。

安丘市人民法院
李建辉、徐雪亮：本院受理张志强与你们不

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固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
缺席裁判。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刘英慨、林瑞芬：本院受理原告杨佃政诉被

告刘英慨、林瑞芬、张永立(2 0 1 7 )鲁 07 0 3 民初
2191 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固堤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董小冬、马情情、董华山、吴桂芳、董立勇、

齐耀辉：本院受理原告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经济区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7)鲁 0703 民初 10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经济区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朱丽华、张延泰：本院受理丁本国与你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
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
王飞：本院受理原告临沂市兰山区冠居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鲁 1302 民初 12779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85868 元及利息，
并承担案件受理费、公告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临沂市中级人
民法院。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王军艳：本院受理原告临沂市兰山区冠居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1302 民初 12786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你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52840 元及利
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公告费，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临沂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王迎芝、诸葛祥瑞、王强之、孙长春：本院受

理原告临沂市顺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鲁 1302 民初 1389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义
堂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王孟刚、曹佩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单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7)鲁 1722 民初 4234 号民事判决书。
你们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马文良、王立先：上诉人马全田、王风山、
付 宝 和 不 服 乐 陵 市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的( 2 0 1 5 ) 乐
商 初 字 第 7 9 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依 法 提 出 上 诉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上 诉 状 副 本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
审理。

乐陵市人民法院
闫岩：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黄 真 真 诉 你 为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和 3 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在
本 院 朱 集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逾 期 则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乐陵市人民法院
乐陵市城邦商业广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田玉岭诉你公司为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本院(2017)鲁 1481 民初 1936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陵市人民法院
王臣强：本院受理原告张松松诉你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黄夹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
依法缺席裁判。

乐陵市人民法院
王爱忠：本院受理原告匡华诉你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鲁 1481 民初 232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朱集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乐陵市人民法院
王杰：本院受理原告张娜诉你为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鲁 1481 民初 243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朱集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乐陵市人民法院
夏津县裕泰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原审原告

夏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单位及
原 审 被 告 许 春 霞 、李 斌 修 等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本 院 作 出 的(2 0 1 3 ) 德 中 商 初 字 第 15 1
号 民 事 判 决 已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经 本 院 审 判 委
员会讨论认为，本案应予再审。现向你单位公
告 送 达( 2 0 1 6 ) 鲁 1 4 民 监 字 第 1 0 号 民 事 裁 定
书。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夏有军：本院受理原告山东临邑金龙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杨保峰与你侵权责任纠纷
一案，已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作出(2017)鲁 1422
民初 1089 号民事判决，判决作出后，被告杨保峰
不服，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第六十日视
为送达。

宁津县人民法院
申存良、李相臣、朱效敏、刘宗举：本院受理

山东成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魏志学不
服本院一审判决，已提起上诉。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向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成武县人民法院
臧相峰：本院受理王保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在本
院苟村集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成武县人民法院
王强：本院受理原审原告赵建国与原审被告

菏泽海阔天空餐饮文化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菏泽
市东方明珠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第三人王强转让
合同违约赔偿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6)菏牡民再字第 44-2 号民
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审监
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东明海氏实业有限公司、海曌、海潮峰、孟

令红、海二保、杨翠霞、刘智敢：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东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东明海氏实业有限公司、东明恒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海曌、海潮峰、孟令红、海二保、杨翠
霞、刘智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庭审理。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杜春江：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波诉你及被告

李书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商河县人民法院
李萌、赵学强：本院受理的原告高洁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商河县人民法院
骆起勇：本院受理原告李明诉你及张恒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商河县人民法院

骆起勇：本院受理原告侯超诉你及张恒珍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四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法缺席判决。

商河县人民法院
骆起勇：本院受理原告刘双清诉你及张恒

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四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商河县人民法院
骆起勇：本院受理原告马文强诉你及张恒

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节假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商河县人民法院
董云明：关于淄博淄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川农商行)申请执行李凤明、
高强、董云彬、黄衍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
行案号为(2014)川执字第 197 号。淄川农商行向本
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的异议申请，案号为(2017)鲁
0302 执异 114 号。本院现已作出裁决，现向你公告
送达《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杜希岗：本院受理原告庞月红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 )鲁 0302 民初 780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汪军(汪筠)：本院受理原告王红霞与你离婚

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鲁 0302 民初 3622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刘娜、孙晓峰：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与被告刘娜、孙晓峰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0391 民初 147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桓台金星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淄博翔振工

贸有限公司、山东轩诚机械有限公司、桓台志
远工贸有限公司、徐文水：本院受理原告山东
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 0 1 7 )
鲁 032 1 民初 19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桓台金星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淄博翔振工

贸有限公司、山东轩诚机械有限公司、桓台志
远工贸有限公司、徐文水：本院受理原告山东
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 0 1 7 )
鲁 032 1 民初 190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桓台金星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淄博翔振工

贸有限公司、桓台志远工贸有限公司、徐文水：
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2017 )鲁 0321 民初 191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桓台金星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桓台县惠松

经贸有限公司、桓台志远工贸有限公司、徐文
水：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2017)鲁 0321 民初 1911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桓台金星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淄博翔振工

贸有限公司、山东轩诚机械有限公司、桓台志
远工贸有限公司、徐文水：本院受理原告山东
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 0 1 7 )
鲁 032 1 民初 19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桓台金星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淄博翔振工

贸有限公司、山东轩诚机械有限公司、桓台志
远工贸有限公司、徐文水：本院受理原告山东
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 0 1 7 )
鲁 032 1 民初 19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桓台金星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淄博翔振工
贸有限公司、山东轩诚机械有限公司、徐文水：
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2017 )鲁 0321 民初 191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石玉军、邢立红、王立新、沈领军：本院受

理原告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2017)鲁 0321 民初 227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山东轩诚机械有限公司、淄博翔振工贸有

限公司、桓台金星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刘有
奎：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桓 台 农 信 诉 你 们 金 融 借 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 0 1 7 )
鲁 032 1 民初第 24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淄博翔振工贸有限公司、山东轩诚机械

有限公司、桓台县惠松经贸有限公司、周松：
本院受理原告桓台农信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7 ) 鲁
0 3 2 1 民初第 24 4 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经 过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山东轩诚机械有限公司、淄博翔振工贸有限

公司、桓台县惠松经贸有限公司、刘有奎：本院受
理原告桓台农信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鲁 0321 民初第 24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淄博翔振工贸有限公司、山东轩诚机械有

限公司、桓台县志远工贸有限公司、徐文水、
周松：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桓 台 农 信 诉 你 们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 0 1 7 ) 鲁 0 3 2 1 民初第 24 4 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淄博翔振工贸有限公司、山东轩诚机械

有限公司、桓台县惠松经贸有限公司、周松：
本院受理原告桓台农信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7 ) 鲁
0 3 2 1 民初第 24 4 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经 过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淄博翔振工贸有限公司、山东轩诚机械

有限公司、桓台县志远工贸有限公司、周松：
本院受理原告桓台农信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7 ) 鲁
0 3 2 1 民初第 24 3 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经 过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山东轩诚机械有限公司、淄博翔振工贸有限

公司、桓台县惠松经贸有限公司、桓台金星矿山
机械有限公司、刘有奎：本院受理原告桓台农信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鲁 0321 民初第 244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山东轩诚机械有限公司、淄博翔振工贸有

限公司、桓台县惠松经贸有限公司、刘有奎：
本院受理原告桓台农信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7 ) 鲁
0 3 2 1 民初第 24 4 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淄博翔振工贸有限公司、山东轩诚机械

有限公司、桓台县惠松经贸有限公司、周松：
本院受理原告桓台农信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 2 0 1 7 ) 鲁
0 3 2 1 民初第 24 4 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经 过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张劭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2017)鲁 0321 民初 255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孙艳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2017)鲁 0321 民初 255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郭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2017)鲁 0321 民初 256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荆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2017)鲁 0321 民初 257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巩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2017)鲁 0321 民初 255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伊茂江：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平 安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保 证 保 险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 ( 2 0 1 7 ) 鲁 0 3 2 1 民 初
2 5 6 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桓台县人民法院
牛家亮：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平 安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保 证 保 险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 ( 2 0 1 7 ) 鲁 0 3 2 1 民 初
2 5 5 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桓台县人民法院
路宁、刘海峰、路秀青、高强、姜东：本 院

受理原告山东桓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诉 你 们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及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次
日 上 午 0 9 时 0 0 分 (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在 本
院 唐 山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审理。

桓台县人民法院
于克东：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于克江与被

执行人于克东民间借贷纠纷、租赁合同纠纷两
案。执行过程中，依法评估、拍卖被执行人于克东
所有、位于桓台县鲁中建筑商城 18 号楼一单元二
层东、西户、一层东户共三套房产。分别经山东金
昆仑拍卖有限公司、淘宝网拍卖后，申请执行人
于克江以流拍价格 1 176 086 元接受上述房产并
折抵相应价值的债务。上述房产所有权及相关的
其他权利自本公告生效时起转移给申请执行人
于克江。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桓台县人民法院
金峰、刘波：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田连兵

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法评估你们名下
位于桓台县少海路 1327 号世纪阳光佳苑阳光村
5 号 楼 2 单 元 1 层 东 户 房 产 ( 产 权 证 号 ：0 8 -
1019329)一处。山东智乾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作出《房地产估价报告》：该房产包括储
藏室市场价值总价 90 . 68 万元，单价 7200 元/平
方米。如对该评估结果有异议，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十五日内书面向我院申请重新鉴定，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桓台县人民法院
山东淄博饮料酒厂、山东省桓台县供销社

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深圳齐物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们单位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
满后的次日上午 0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 本 院 唐 山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审理。

桓台县人民法院
于孝新、邢立红：本 院 受 理原告山东鸿嘉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于 孝 新 、邢 立 红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3 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果里法庭(桓台县
人 民 法 院 第 三 审 判 庭)开 庭 进 行 审 理 ，逾 期 将
依法缺席判决。

桓台县人民法院
王璇：本院受理原告山东鸿嘉置业有限公司

诉王璇、魏衍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7)鲁 0321 民初 288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桓台县人民法院
淄博顺达矿业有限公司、中融泰富资产管

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中企三金海(北京)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永德泰能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都支
行与被告淄博顺达矿业有限公司、中融泰富资
产管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中企三金海(北京)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永德泰能源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3 民初 122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清玉：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江春、武玉国与

被上诉人沂源县成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审被
告刘清玉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3 民终 3325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燕、刘详宜：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史 文 杰 诉 你
与 被 告 山 东 地 正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日 照 国 岳 热
力 有 限 公 司 、日 照 大 兵 糖 业 有 限 公 司 、费 洪
军 、匡 云 兰 、费 立 明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上 诉
人 山 东 地 正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日 照 国 岳 热 力 有
限 公 司 、日 照 大 兵 糖 业 有 限 公 司 、费 洪 军 、匡
云 兰 、费 立 明 就( 2 0 1 6 ) 鲁 0 3 民 初 3 0 2 号 民 事
判 决 提 起 上 诉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上 诉 状
副 本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
期将依法审理。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允宝、于翠萍、刘允昌、刘庆兰：本院受

理上诉人马明亮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淄 博 分 行 、刘 允 宝 、于 翠 萍 、刘 允
昌、刘庆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 7 )鲁 03
民 终 23 8 8 号 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 0 日 内 来 本 院 民 二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视为送达。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胜国、顾贵红、曹宁：本院受理原告中恒国

际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102 民初 464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刘振娥：本院受理原告薛功生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鲁 0113 民初
3362 号民事判决书(判不准薛功生与你离婚，案件
受理费 300 元由薛功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乔寿君：本院受理申诉人刘芃与被申诉人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支行及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申诉人刘芃已
经提起上诉，现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限你自公
告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河北鼎佳热工业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河北鼎佳热工业机械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
票据：票据种类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313 0 0 0 5 1
44549915 、出票金额贰万元整、出票人济南富华瑞
达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隆尧县瑞通汽车配件
厂、出票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汇票到期日 2018
年 3 月 20 日。三、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济南晶联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
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济南晶
联电子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据种类
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31300051 45617913 、出票金
额伍万元整、出票人济南金威刻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收款人济南晶联电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7 年 12 月 27 日、汇票到期日 2018 年 6 月 27
日。三、自公告之日起 18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济南鼎恒重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济南鼎恒重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二、公示催
告的票据：票据种类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31300051
44561762 、出票金额陆万柒仟壹佰陆拾壹元肆角
陆分、出票人济南世纪天邦汽车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收款人河北远鹏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济南分
公司、出票日期 2017 年 11 月 1 日、汇票到期日
2018 年 5 月 1 日。三、自公告之日起 12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李德斌、王庆荣、李德宾、王绍凤：本院受理

的原告刘广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103
民初 523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韩鹏、毛红娟：本院受理的原告曾庆福诉王

来远、马国春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 0103
民初 547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闫尚苓：本院受理原告纪玉明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山东伯温环保节能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淄博华成泵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山东伯
温环保节能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 0 1 7 )
鲁 030 4 民初 30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淄 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效力。

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邵德成：本院受理原告济南德利机械租赁

供应站与被告邵德成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鲁 0103 民初 5082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公告
张 振 国 ( 身 份 证 号 ：

370725196805162178)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在我行办理贷款

50000 元，到期日为 2013 年 10

月 23 日，截止到 2018 年 1 月

15 日现结欠本金 44800 元、欠

息约 14316 . 86 元。我行拟转

让 该 笔 债 权 ，拟 转 让 时 间

2018 年 1 月，公告有效期 3

天。

特此公告。

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6 日

债权转让公告
青岛镐润泽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与王凯阳于 2018 年 1 月 5 日

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王凯阳将

其依据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作

出的(2014)南商初字第 30434 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对青岛宏源加油

站、高玉东、王瑽、青岛贵致和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享有的全部权

利，义务，依法转让给青岛镐润泽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请青岛宏源加油站、高玉东、

王瑽、青岛贵致和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依法向青岛

镐润泽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履行付

款义务。(若借款人发生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代为履行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人：王凯阳

债权受让人：青岛镐润泽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5 日

淄博市临淄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执法文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山东徐旺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敬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6817184556;单位地址：临淄区金

山镇徐旺村北。

山东徐旺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对造成 1 人受伤的山东徐旺矿业有限公司“ 11·23 ”一

般起重伤害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我局对山东徐旺矿

业有限公司出具了《行政处罚告知书》(临)安监罚告〔2017 〕

非 煤 矿 1 0 号 和《 行 政 处 罚 听 证 告 知 书 》( 临 ) 安 监 听 告

〔2017 〕非煤矿 10 号，拟对该单位作出处贰拾万元人民币罚

款的行政处罚。因我局无法联系到山东徐旺矿业有限公司

及其法定代表人杨敬尚，上述执法文书无法正常送达，现

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

定予以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如对《行政处罚告知书》(临)安监罚告〔2017 〕非煤矿 10

号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山东徐旺矿业

有限公司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向淄博市临

淄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提出申

请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

定，山东徐旺矿业有限公司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山

东徐旺矿业有限公司要求举行听证，请在接到《行政处罚

听证告知书》(临)安监听告〔2017 〕非煤矿 10 号之日起 3 日

内向淄博市临淄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书面听证申

请。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2018 年 1 月 17 日

债权转让通知
芦小棚、王秀华：

因周继芬欠王晓静借款本息

未还，周继芬( 以下简称“转让

方”)与王晓静(以下简称“受让

方”)于 2018 年 1 月 5 日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经将依法

享有的对债务人芦小棚、王秀华

330 万元借款本金债权及相应其

他相关权利【即(2013)高民初字第

732 号判决书确定的芦小棚、王

秀华应当履行的所有判决义务】

依法转让给受让方。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上述债权

转让事实,请债务人芦小棚、王秀

华将上述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本

金、利息及其他所有相关费用支

付给受让方，并依法向受让方履

行相应义务。

特此公告。

周继芬

2018 年 1 月 17 日

山东临沂罗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临沂罗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

《资产转让协议》，山东临沂罗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山东临沂罗庄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山东临沂罗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二 0 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附：公告清单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人：于超禄 联系电话：0531-82079898
住所地：济南市经七路 168 号

公 告 清 单
单位：元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0 日，2017 年 12 月 20 日
(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行金，2017 年 12 月 20 日(含)
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含相关分行、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特发布本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
务人及担保人、债务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贷款本息等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8 年 1 月 17 日

附：公告清单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人：刘锋
联系电话：0532-83990665
住所地：济南市经七路 168 号

公告清单
单位：元；

注：1 . 本公告清单中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20 日。2017 年 9 月 20 日
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及 2017 年 9 月 20 日之后新
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淄博恒泉置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淄博恒泉置业有限公司签署

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

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淄博恒泉置业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淄博恒泉置业有限公司特发布本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资产转让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6 年 10 月 25 日 单位：元

淄博恒泉置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公

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淄博恒泉置业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恒泉置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9 日

淄博恒泉置业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冬英，联系电话：13586560417 ；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田镇街道广青路 6 号-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

淄博广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淄博广源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

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

给淄博广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淄博广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发布本联合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资产转让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6 年 10 月 25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淄博广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淄博广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广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9 日

淄博广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毕研鲁,联系电

话：18553395227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城路 1 号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烟台常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根据我行与中金数据系统有限公

司烟台分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已将我

行享有的对烟台常通数控机床有限公

司的贷款债权及担保债权【《流动资金

借 款 合 同 》 编 号 ： 烟 银

( 2 0 1 5 1 1 0 1 1 2 2 0 0 0 0 0 2 1 7 ) 号 、烟 银

(2015110112200000218)号；《保证合同》

编号：烟银(2015110112200100364)号、烟

银(2 0 1 5 1 1 0 1 1 2 2 0 0 1 0 0 3 6 5 ) 号、烟银

( 2 0 1 5 1 1 0 1 1 2 2 0 0 1 0 0 3 6 6 ) 号 、烟 银

(2015110112200100367)号】转让给中金

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债权

转让公告刊登后，相关债务人应向新

的债权人进行债务清偿。

特此公告。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支行

2018 年 1 月 16 日

通 知
耿玉亮(370321196211071810)

与淄博金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伊伟(370321197801211814)于 2012

年签订的协议书(位于桓台县新

城镇城南村东南角)土地一宗，因

淄博金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伊

伟未按合同支付费用及违约金，

给耿玉亮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构

成根本违约。耿玉亮特向淄博金

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伊伟通知

解除上述合同，该通知刊登之日

合同解除。

2018 年 1 月 17 日

拍卖公告
2018 年 3 月 7 日上午 9 时，

我公司在网络拍卖平台(https://

paimai . caa123 . org . cn)公开拍卖采

砂船一艘，该船是钢质船体，船长

54 . 3 米，船宽 12 米，型深 2 . 6 米，

总吨位 496 吨。

竞买保证金：陆万元整(2018

年 3 月 6 日 11 时前到本公司指

定帐户)

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

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公开展示

咨询电话：(0535)2216574

拍卖公司地址：莱州市南阳

河东路 988 号

望有意竞买者携带有效身份

证件及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

烟台嘉利达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对 合 法 拥 有 的 滕 峰 所 欠

253552 . 14 元贷款本息，其中贷款

本金余额 58700 . 00 元，欠息金额

194852 . 14 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20 日)进行协议转让；贷款本金及

利息由李绍宁、李廷杰承担连带

偿 还 责 任 。现 有 买 受 人 拟 以

150000 元价格进行购买，敞口期

7 天，在敞口期内，如有其他买受

人应价高于上述价格，价高者竞

得，每次 2 万元递增。现予以公

告，公告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17

日至 2018 年 1 月 23 日。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转山西

路 1 号

联系电话：0531--67721729

联系人：张经理

监督电话：0531-67721709

联系人:宋经理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7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对合法拥有的王国贤、韩军
2 笔 不 良 贷 款 、债 权 金 额 共 计
475923 . 12 元的不良贷款进行债
权转让，其中：王国贤本金余额:0
元，欠息金额：369 7 6 7 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代垫费用 0
元，韩军本金余额:0 元，欠息金
额：106156 . 12 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代垫费用 0 元。进行协
议转让；借款人王国贤由王磊、苏
宝兴提供担保，借款人韩军由王
国贤、李延鑫提供担保,现有买受
人拟以 200000 元价格进行购买，
敞口期 7 天，在敞口期内，如有其
他买受人应价高于上述价格，价
高者竞得，每次 2 万元递增。现予
以公告，公告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17 日至 2018 年 1 月 23 日。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转山西
路 1 号

联系电话：0531--67721729
联系人：张经理
监督电话：0531-67721709
联系人:宋经理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7 日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公 告
根据济南市历城区人民

法院(2015)历城执字第 450 号

《执行裁定书》、(2015)历城执

字第 450 号《协助执行通知

书》，张海涛名下坐落于历下

区经十东路中润世纪城东区

8 号楼 2-902 的房产，抵押权

人曲新民的抵押权登记已被

依法裁定注销。根据上述法

律文书，我局公告作废济房

他证历字第 081750 号《房屋

他项权证》。同时，我局将依

据上述生效法律文书为有关

权利人办理上述房屋的抵押

权注销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1 月 12 日

补正公告
本报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刊登的

(2017)烟仲字第 302 号申请人莱州珠江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孙

继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的

仲裁庭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组成，以

补正时间为准，自发出 60 日后即视为

送达，特此公告。

本报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刊登的

(2017)烟仲字第 358 号申请人莱州珠江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孙

继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案的

仲裁庭于 2018 年 1 月 3 日组成，以补

正时间为准，自发出 60 日后即视为送

达，特此公告。

本报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刊登的烟

台仲裁委员会的公告中申请人莱州珠

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烟仲

字第 366 号、376 号、378 号、381 号、

383 号、384 号、385 号、387 号、388 号 9

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该批案件的仲

裁庭均于 2018 年 1 月 18 号组成，以补

正时间为准，自发出 60 日后即视为送

达，特此公告。

烟台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1 月 17 日

关于召开第二次

债权人会议的公告

潍坊国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各债

权人：

兹定于 2018 年 2 月 2 日上

午 9 时整，在安丘市人民法院五

楼会议室召开潍坊国能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会

议议题是管理人汇报有关工作情

况、表决破产财产财产分配方案。

债权人应当携带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等准时参加。

联系人：王梅

联系电话：15605369558

特此公告。

潍坊国能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管理人

2018 年 1 月 15 日

“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
来……”童谣《油耗子》本应给我们带来儿
时美好的回忆，然而现实中的油耗子却使
货车司机们深恶痛绝。2017 年 12 月 1 日，
由日照市岚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对
夫妻档“油耗子”获刑，丈夫王亮盗窃案值
5 万余元，获刑三年，妻子李玉盗窃价值 4
万余元，获刑一年七个月，缓刑二年；一同
获刑的还有收售两人柴油的油贩子。

为了偷油改装轿车
这是一对不太正常的夫妻，王亮，男，

55 岁，精瘦，人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租住
在日照市岚山区某村，在日照钢铁厂开大
车。李玉，女，24 岁，微胖，嫁给王亮后随
同王亮在日照岚山打工。王亮在养大车过
程中，发现大车柴油用量大，成本高，于
是，本就有两次盗窃前科的王亮贼心不
死，想到了以偷养车的“秒计”。为了实施
偷油计划，王亮将自己的一辆轿车进行了
改装，轿车车厢内装上了大塑料油桶，后
备厢内装上了抽油泵、油管。

油耗子夫唱妇随
一切准备就绪，这对油耗子夫妻就

开始了自己的偷油大计。 2014 年夏天以
来，两人在日照市东港区、岚山区、经
济开发区疯狂盗窃大货车、油罐车的柴
油。每次盗窃柴油都是王亮操作，李玉
望风，两人可谓分工明确、夫唱妇和。

很快两人便发现自己偷的柴油根本用不
完，于是在完成了“以偷养车”的目标
后，二人又有了新的目标，很快二人就联
系上了油贩子杨成，杨成在本村贩卖柴油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村干部、公安、消防
都对其进行过查处，但杨成仍在偷偷经营
贩卖柴油的勾当。自从和王亮夫妇搭上
线，杨成所贩卖的柴油基本上都来自王亮
夫妇。

司机们对油耗子深恶痛绝
2017 年 3 月 13 号早上 4 点多钟，司机

老张一大早就督促儿子小张去拉货，老张
看着小张爬上货车，然而很快就看到小张
从货车上下来，说车打不着火。老张上车
稍作检查就判断是没油了，可是老张清楚
地记得，昨天是星期天，自己刚加过油
啊，老张从车上下来，一扭脸看到小张一
脸无辜的样子，张口就骂：“是不是你个
臭小子把油抽出来卖了?我昨天刚加的油怎
么就没了？”小张一脸委曲，一顿地发誓赌
咒，说“怎么可能？”一直到 6 月 23 号，公安
机关带着李玉指认现场，老张才知道自己
冤枉了儿子，原来自己碰到了油耗子。

“如果不是不允许，如果偷油的不是个
女的，我真想上去抽她耳刮子。”老张说。

油耗子并不只是偷油
2017 年 2 月份的一天晚上，在日照经

济开发区 204 国道与 613 省道交汇处附

近，王亮驾车看到远处有一辆大货车，
其寻思着看看能不能从这辆货车上偷柴
油。当其快到大货车旁边时，看到一条
土路岔口处停着一辆白色厢式货车，货
车的车厢半掩着，王亮停下车，先到驾
驶室处看了看，发现没有人，驾驶室的
车门有被撬的痕迹。其又到厢体处打开

车厢，看到里面全带包装的电器开关、
灯具等货物，王亮看着没有人，于是就
把电器开关、灯具向自己的车上搬。王
亮被抓获后，公安机关在其住处查获了
这批价值 1 万余元的电器，还查获到一
份登记有车辆所有人的送货单据。原来
这辆货车是此前在潍坊市奎文区丢失的

货车，后来又连同车上的货物一同被遗
弃了。

“这一晚上我拉了两趟，想着再多
也不一定好处理，剩下的就没有再去拉。
我想着这是别人偷的东西，别人不要了，
我拉点也没什么。”王亮在供述中说。

王亮除了偷了这些电器，他和李玉
一起还盗窃了三辆电动车。

检察官说法：本案王亮盗窃价值 5
万余元，其行为又构成累犯，盗窃次数
又多，因此法院对其在法定的量刑幅度
内顶格判刑是适当的。而李玉主要作用

系望风，属于从犯，到案后认罪态度较
好，因此法院对其判处了缓刑。

另外，王亮盗窃别人盗窃后遗弃的
电器，仍然构成盗窃罪。别人盗窃后遗
弃的电器并非无主物，仍然属于被害人
财产，因此不可能像王亮供述的那样，
认为“别人不要了，拉点没什么”。

多行不义必自毙！王亮夫妇落网正
是他们在偷一辆货车柴油时被被害人发
现后被抓获归案。因此，不义之财不能
取，违法底线不能碰。否则，必然会受
到刑罚的惩处。 王福鑫

夫妻档“油耗子”获刑！


